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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子公司重整的 

提示性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飞马

国际”）日前获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或“法院”）裁定受

理了公司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投资”）、公司子公司

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马环保”）的重整申请，现将有关情况披露

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情况 

（一）裁定受理控股股东重整申请概述 

1、重整申请简述 

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法院<决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7），债权人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

银银行”）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控股股东飞马投资进行重整。 

申请人：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继军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46 区海滨广场（三期）海滨广场公交站（桂银银

行） 

申请事由：桂银银行以飞马投资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深

圳中院申请对飞马投资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及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0 年 9 月 17 日，飞马投资收到了深圳中院送达的（2020）粤 03 破申 75

号《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桂银银行对飞马投资的重整申请，主要情

况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法院裁定时间：2020 年 9 月 16 日 

（2）《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0 年 2 月 20 日，债权人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桂银银行”）以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投资公司”）无法清偿到

期债务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本院申请对飞马投资公司进行重整。2020 年 4

月 27 日，本院依法对桂银银行申请飞马投资公司破产重整一案进行听证调查。

为识别其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提高重整成功率，本院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决

定对飞马投资公司实施预重整并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飞马投

资公司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2020 年 8 月 18 日，临时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了《关

于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预重整案临时管理人工作报告》，认为飞马投资公司具

备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 

预重整期间，经临时管理人推动，被申请人飞马投资公司确定了意向重整投

资人。部分债权人对飞马投资公司实施重整表示支持。飞马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壮勉明确表示支持重整。 

本院认为，申请人桂银银行对案外人飞马国际公司享有的债权依法成立并发

生法律效力，飞马投资公司为飞马国际公司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飞马国

际公司未能依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飞马投资公司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

桂银银行系飞马投资公司的合法债权人，可以申请飞马投资公司重整。被申请人

飞马投资公司拖欠大量债务无法偿还，其账面记载也显示飞马投资公司已经严重

资不抵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重整原因。飞马投

资公司对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没有异议，其股东明确表示支持进行重整。在预

重整期间管理人调查认为飞马投资公司具备重整价值，具有一定的重整可行性。

综上，申请人桂银银行对飞马投资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于法有据，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

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飞马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 

（二）裁定受理子公司重整申请概述 

1、重整申请简述 

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收到法院<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0），债权人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招商平安”）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子公司骏马环保进行重整。 

申请人：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明理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 10128 号南山数字文化产业基地西座

二楼 214 室  

申请事由：招商平安以骏马环保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深

圳中院申请对骏马环保进行重整。 

2、法院裁定时间及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0 年 9 月 17 日，骏马环保收到了深圳中院送达的（2020）粤 03 破申 100

号《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招商平安对骏马环保的重整申请，主要情

况如下： 

（1）法院裁定时间：2020 年 9 月 16 日 

（2）《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0 年 3 月 31 日，债权人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平安公司”）以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马环保公司”）无法

清偿到期债务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本院申请对骏马环保公司进行重整。2020

年 4 月 27 日，本院依法对招商平安公司申请骏马环保公司破产重整一案进行听

证调查。为识别其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提高重整成功率，2020 年 5 月 18 日，

本院决定对骏马环保实施预重整，并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骏

马环保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2020 年 8 月 10 日，临时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了《关

于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预重整案临时管理人工作报告》，认为骏马环保公司具

备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 

预重整期间，经临时管理人推动，被申请人骏马环保公司与部分债权人在充

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重整预案，明确债权分类和债权调整及受偿方案、债务人未

来经营计划等主要事项。2020 年 9 月 12 日，临时管理人召集其股东飞马国际公

司及债权人开会，就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工作情况、骏马环保公司重整预案基

本内容和重整投资人未来经营计划等事项征询意见，并就债权人提出的问题进行

解答和释明，获得部分债权人现场支持。 

本院认为，工行深圳南山分行对骏马环保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

确认，系合法债权。工行深圳南山分行与本案申请人招商平安公司签订协议将上

述债权转让给招商平安公司，并依法通知了骏马环保公司，招商平安公司依法取



得了对骏马环保公司的合法债权人身份。在上述债权履行期届满之后，骏马环保

公司未能清产债务，并明确表示无力清偿，招商平安公司依法可以申请骏马环保

公司重整。被申请人骏马环保公司资产明显低于负债，其账面记载及预重整期间

经资产初步评估、负债核查也显示骏马环保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具备《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重整原因。根据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调

查情况，骏马环保公司具备重整价值。经临时管理人推动，骏马环保公司与债权

人在协商基础上制定了重整预案，骏马环保公司重整具有可行性，应当依法受理

申请人招商平安对骏马环保提出的重整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被申请人深圳骏马环

保有限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 

 

二、对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1、飞马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706,259,97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2.73%。飞马投资进行重整将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敬请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飞

马投资、骏马环保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公司将及时关注飞马投资、骏马环保后续重整进展情况，并敦促有关方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